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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Mirrlees (1971) 一文可說是最適所得稅理論的研究典範，該文假設納稅人的能力無法觀察但是

所得可觀察 (costless observable)，在此一假設下探討最適所得稅制應如何在效率與公平兩者間取

得平衡。由於所得稅的基本意涵乃在於以可觀察的『所得』來取代不能觀察的能力，因而『所得

可觀察而能力無法觀察』幾乎成為後續探討最適所得稅的基本假定 (參見 Myles，1995 第三章)。

1然而，誠如 Atkinson and Stiglitz (1976) 所述，在實際的經濟社會中，所得與工資都是無法觀察的，

不過某些奢侈品的消費卻是可觀察的，因而後者亦可作為一種良好的篩選機制。Ireland (1994), 

Richter and Boadway (2005), 翁堃嵐 (2005, 2009)，都曾經探討經濟體系存在可觀察商品的課題，

不過這些文獻均非探討最適租稅設計的問題；不同於上述文獻，本計畫即探討除所得為可觀察外，

當經濟體系存在某些其他的可觀察商品 (observable goods) 時，有效率的租稅結構為何？很明顯

地，本租稅計畫中將同時牽涉到所得稅制與商品稅制的制訂問題，亦即所謂的混合稅制問題。如

同 Atkinson and Stiglitz (1976) 所言，傳統探討單一租稅工具的文獻，例如兩篇代表性的文章：

Ramsey(1927) 與 Mirrlees (1971)，前者探討的是最適商品稅制的問題，後者則是探討最適所得稅

制的問題。這類文章都會忽略不同政策工具間的交互作用對最適租稅結構的影響。因而 Atkinson 

and Stiglitz (1976) 一文乃探討混合性租稅結構的問題，亦就是說，該文中政府的租稅工具同時包

含所得稅制與商品稅制。Atkinson and Stiglitz 獲致了幾點影響深遠的重要結果：首先，當消費者

效用函數在商品與休閒 (原文寫勞動) 間具弱可分，則最適稅制為單一 (uniform) 商品稅率，亦即

商品稅是不必要的；其次，給定最適線性所得稅下，最適商品稅率取決於效率面與公平面的平衡；

特別地，當效率是唯一關心的目標時 (例如：同質個人的情況)，則最適的稅制乃是採用直接稅 (所

得稅) 中的移轉性支付工具；當存在公平的考慮時 (例如：異質個人的情況)，才需要間接稅 (商

品稅)。換言之，唯有商品稅可扮演所得重分配的功能時，才需要間接稅的存在。這個結果與傳統

認為直接稅應用在公平目標，而間接稅應用在效率目標的論點有著明顯的差異。 

對於模型的建構方面，本計畫採取所謂的二元的模型架構探討有效率的租稅結構問題。值得

注意的是，典型探討混合稅制的傳統文獻中，對於商品稅制的設定大多假設為線性，而所得稅制

                                                 
1早期文獻主要探討該架構下的技術層面的問題，包括 Seade (1977)、Brito and Oakland (1977)、Mirrlees (1986) ，以及 Ebert 
(1992)。其中 Mirrlees (1971)、Seade (1977) 採取的方式是所謂的一階求解法 (first-order approach)；然而，Mirrlees (1986) 

即指出這種求解方式有可能產生錯誤的答案。相對的，Brito and Oakland (1977)、Ebert (1992) 則是採取所謂的二階求解法 
(second-order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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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假設為非線性，2如同 Guesnerie (1981) 與 Hammond (1987) 所證，當商品無法可觀察且很容易

轉賣出去時，此種設定是較佳的執行方案。與上述文獻不同的是，在本計畫中除了線性的商品稅

制外，非線性的稅制則包括對可觀察商品以及所得的課徵。 

 

2. 相關文獻之回顧 

 

（1） 探討經濟體系存在可觀察品的文獻 

Ireland (1994) 探討的是，在存在可觀察商品的情況下，消費者會策略性購買可觀察品來提升其社

會地位，文中並探討奢侈品課稅的議題；Richter and Boadway (2005) 探討的是包含逃漏稅行為的

租稅設計問題，他們發現：假如罰則乃是針對逃漏稅加以處罰 (Yitzhaki 的模式)，則最適的租稅

設計不會受到逃漏稅的影響; 然而罰則針對漏報所得加以處罰時 (Allingham and Sandmo 的模

式)，則最適的租稅設計將應該對可觀察品以及所得兩種稅基課稅；翁堃嵐 (2005) 建議一種針對

某些稽核成本相當高的行業課徵的租稅計畫，該文發現這種租稅計畫優於人頭稅制 (poll tax)，特

別當稽核成本夠高時，該租稅計畫亦會優於傳統的隨機查核機制；翁堃嵐 (2009) 探討的是稽核

制度的設計的問題。在經濟體系存在可觀察品的情況下，該文建議一種改良式的 FATOTA 機制，

而這種機制相對於 Chu (1990) 所建議的 FATOTA 機制具有柏瑞圖增進的性質。 

(2) 探討商品稅無用論的相關文獻 

Atkinson and Stiglitz (1976) 可說是這枝文獻最重要的研究典範。該文證得，當效用函數使得商品

與休閒間具弱可分時，則最適稅制為單一 (uniform) 商品稅率，亦即商品稅是不必要的（此後簡

稱商品稅無用論），而此一議題亦成為後續許多文獻爭論的焦點之一。這類文獻包括 Boadway et al. 

(1994), Cremer and Gahvari (1995, 1999), Naito (1999), Cremer et al. (2001), 以及 Boadway and 

Gahvari (2006)等。Boadway et al. (1994) 引進租稅逃漏決策，認為不同的租稅工具有不同的逃漏特

質，3因而在單一稅率的商品稅制下有柏拉圖福利改善 (Pareto improving ) 的空間，其主因在於差

異的商品稅率可放寬模仿者自我選擇的誘因限制，使得商品稅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Cremer and 

Gahvari (1995) 一文則引進工資不確定性來探討上述課題。文中將財貨分為兩類：第一類為消費決

                                                 
2 除了一些為了簡化分析的因素而探討線性所得稅制外，唯一的例外是 Stiglitz (1987)，該文的後半部有探討商品稅以及所

得稅均為非線性的情況。 
3一般所得稅有較高的稽徵成本且使得較易於逃漏，而商品稅 (如 VAT 加值稅有進貨扣抵的機制) 有較低的稽徵成本使得逃

漏稅容易被徵查到，此處簡化假設只有所得稅能夠逃漏。此外 Boadway, Marchand, and Pestieau (1994) 在該文中提出 3 個命

題：(1) 如果沒有商品稅，則高能力者所得的邊際稅率為零，而低能力者所得的邊際稅率為正。(2) 給定存在逃漏稅行為，

從未曾課商品稅出發，一旦引進課徵微量的比例商品稅，則可達到柏拉圖福利改善的境界。(3) 最適單一商品稅率的充分

條件為偏好在商品與休閒間具弱可分，且商品間的偏好為準齊序函數 (quasi-homoth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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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必須在所得水準確定前決定，例如：房屋或耐久財的消費；4第二類為消費決策可以待所得水準

確立後再行決定。他們發現：在線性所得稅的制度下，納稅人面對工資所得的不確定時，由於第

一類財貨購買後，嗣後納稅人所得的變動並不能改變該財貨的消費水準，因而對該財貨所課徵的

商品稅不具保險功能，反之，第二類財貨的消費可隨實現所得之高低而改變，此時對該類財貨所

課徵的商品稅即具有保險的效果，因此最適的商品稅應對前者課以較輕的稅率，而後者課以較重

的稅率，故商品稅有存在的必要；5Cremer and Gahvari (1999) 則在類似的設定下，除了放寛線性

所得稅的假設外，並進一步將模型延伸到包含勞動決策的情況；6Naito (1999) 則建構了一個兩（消

費）財兩（生產）部門的模型，並且放寬了 Atkinson and Stiglitz (1976) 一文線性生產技術的假設，

改採較一般化的生產技術 (生產的邊際成本不再是固定常數)。由於財貨乃由不同技能的勞工所生

產，因而透過對較密集使用高技能勞工的財貨課以較高稅負，將會降低高技能勞工的相對工資，

此種差別化商品稅雖然會造成商品市場的扭曲，但亦可藉由誘因限制式的放寬，來推翻 Atkinson 

and Stiglitz (1976) 的結論；Cremer et al. (2001) 乃是探討當個人擁有多維異質性 (反映在不可觀察

的特徵，如生產力、稟賦) 時之最適混合租稅政策。該研究顯示：即使消費者偏好在商品與勞動間

具弱可分，差別化商品稅仍舊可透過放寬自我選擇的誘因限制而推翻了 Atkinson and Stiglitz (1976) 

的結論；Boadway and Gahvari (2006) 引進消費需要花時間且此種消費時間可區分為勞動替代性或

休閒替代性，當花在消費的時間是勞動的完全替代或休閒的完全替代時，對最適商品稅將有不同

的影響。依據其研究顯示：勞動替代性會影響最適租稅結構，然而休閒替代性則仍保留原傳統最

適租稅結果。在最適混合稅制下 (線性所得稅與商品稅)，無論消費者是否具有相同或不同的賺錢

能力，均傾向對勞動替代性的商品課較高的稅率 (相對於休閒替代)，且隨著勞動替代的消費時間

愈長，此種商品的稅率也將愈高，原因在於消費時間屬於勞動替代時，一消費此種商品即會產生

額外的時間機會成本所致。因此差別化商品稅仍舊是有用的租稅工具。 

 

3.  研究方法 

基本模型與假設 

仿照 Boadway et al. (1994) 與 Nava et al. (1996) 的模型設定，考慮一個典型三個財貨的完全競爭

市場經濟體系，亦就是說，財貨包含兩種消費財與休閒財。與傳統文獻不同的是，有些商品的消

                                                 
4 由於房屋等不動產再出售的成本過高，以至於購買之後即使所得發生變動，也無法改變其消費水準。 
5 單一稅率之商品稅等同於所得稅。 
6 Cremer and Gahvari 在該文中提出 4 個命題：(1) 最適租稅與消費或勞動是否在所得確定前就必須決定，息息相關。傳統

的最適租稅模型，屬於勞動及消費均不須事先決定的特殊情況。(2) 如果勞動必須事先決定，則可以得到一個最佳 (first-best) 
稅制。(3) 如果有些消費必須事先決定，則應對必須先決定及不須先決定的消費採取不同稅率。(4) 如果個人對兩種財貨之

偏好為可分的，則對必須先決定之消費稅率應低於不須先決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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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是可觀察的，有些是不可觀察的。令消費財 X 為不可觀察品，7其消費者價格為 xP ； Z 財為可

觀察品，其消費者價格為 zP 。 hx 與 hz 分別為其消費的數量。此外，為了簡化分析，經濟體系中

的 (納稅人) 消費者僅分為高、低能力兩種類型，分別以外生工資率 Hw 與 Lw 表之，至於此兩類

型人數佔該經濟體系的人口比例分別為與 1 。另外，遵循傳統租稅理論的設定，消費者除能

力 ; , .hw h H L 不同外，具有相同偏好，至於效用函數則令為 ( , , )h h hu x z l ，其中效用函數滿足

嚴格準凹函數 (strictly quasi-concave function) 的性質； hl 為消費者 h 的勞動供給。此外，消費者

除了各自的勞動所得外，沒有其他外生所得項目，因此其個人課稅前的預算限制如下： 

   　 　 　 　  　                   h h h h
x zP x P z w l    　              (1) 

假設政府對課徵不可觀察的每單位商品 X 課徵 xt 的從量稅 (specific tax)，至於可觀察品Z 財與所

得 (即 h hw l ) 則課徵非線性稅，T ，一般而言，T 應為 hz 與 h hw l 的函數，寫為 ( , )h h hT z w l ；因而

其課稅後消費者 h面對的預算限制式為如下： 

       ( ) ( , )h h h h h h h
x x zP t x P z w l T z w l                         (2) 

消費者的決策問題 

 

就消費者的最適決策而言，消費者即在 (2) 式所面對的預算限制式下，求取其效用極大化： 

 , ,
max ( , , )

h h h

h h h

x z l
u x z l  

求導消費者關於 x 財與 l 財的最適決策之一階必要條件： 

                        ( ) 0,h h
x x xu P t                               　(3)     

( ) 0,h h
z z zu P T                           (4)     

(1 ) 0,h h h
l yu w T                                        (5) 

其中 h 為  (Lagrangian) 拉式乘數，代表消費者 h 所得的邊際效用水準； h
zT T z   ，

h
yT T y   ， h h hy w l 。  

 

                                                 
7 可擴展為 n 種財貨的經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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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租稅政策的訂定 

最適租稅結構的問題 

給定 ( , )h hz l ， ( , )h h hT z w l 也會唯一決定，因而消費者的效用水準將取決於 xt ，令此時的效用水準

為 ( ; , )h h h
xV t z l 。換言之，有效率的租稅結構應該滿足以下的方程式： 

, ,
Max ( , , )

h h
x

H H H
x

t z l
V t z l             

                   s.t. ( , , )L L L L
xV t z l V                                             (6) 

( , , ) ( , , )H H H H L L
x xV t z l V t z l                                    (7) 

( , , ) ( , , )L L L L H H
x xV t z l V t z l                                     (8) 

[ ( , )] (1 )[ ( , )]H H H H L L L L
x xt x T z w l t x T z w l R                     (9) 

上面的方程式乃是典型效率稅制結構的最適化問題，其中 (6) 式要求的是低能力納稅人至少要獲

取的滿足水準；(7)、(8) 兩式分別為高能力以及低能力的誘因相容限制式，亦即所謂的自我選擇

條件；(9) 式則是政府的預算平衡的稅收限制式。值得注意的是，如同 Boadway et al. (1994) 所述，

只要稅制的所得重分配目標，是將高能力的所得移轉給低能力，或是如同 Nava et al. (1996) 所稱，

只要 LV 夠高，則 (7) 式高能力的誘因相容限制式將會受限 (binding)，而 (8) 式低能力的誘因相

容限制式將不會受限 (not binding)，如此將可簡化分析。在此一簡化設定之下，欲求導整個效率

稅制結構問題將可透過以下的拉氏函數來求解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H H H H H H H H H L L
x x x x

H H H H L L L L
x x

L t z l V t z l V t z l V t z l

t x z T w l t x T z w l R

  

   

  

      
                 (10) 

其中、 分別為 (7) 式與 (9) 式的拉式乘數， ( , ) ( ) ( )h h h h h hT z w l z T w l  。 

求解上式可得以下的結論： 

 

結論 1：即使在實際的經濟社會中，除了所得可觀察外還存在其他可觀察商品時，有效

率的租稅結構並不會受到影響，亦就是說，單一稅率的商品稅制搭配非線性的

所得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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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2：即使在實際的經濟社會中，除了所得可觀察外還存在其他可觀察商品時，有效

率的租稅結構並不會受到影響，除非商品稅的課徵可以放寬誘因限制式，否則

商品稅的課徵是沒有必要的。 

     

 

商品稅無用論的問題 

 
欲探討商品稅存在的必要性，Atkinson and Stiglitz (1976) 指出在非線性所得稅制下，當消費者效

用函數在商品與休閒間具備弱可分離的性質時，則最適商品稅為單一稅率，此時該稅制是多餘、

不必要的，因為單一商品稅的效果將可藉由非線性所得稅函數的適當調整取而代之。然而，在本

文的架構下，即等同於在 0xt  的情況下，微量地對可觀察品課稅是否可以增進社會的福祉？因

此在 0xt  以及所得稅最適化的一階條件下，對（10）式對可分割財的稅負參數 微分可得： 

0

0
dL

d 


 . 

換言之，由以上結果可知，即使在實際的經濟社會中，除了所得可觀察外還存在其他可

觀察商品時，只要商品與休閒間具備弱可分離的性質時，商品稅的課徵仍然沒有其必要

性。 

 

結論 3：即使在實際的經濟社會中，除了所得可觀察外還存在其他可觀察商品時，只要

商品與休閒間具備弱可分離的性質時，商品稅的課徵仍然沒有其必要性。 

 

4. 結果與討論 

 

由本計畫所獲致的推論得知，除非商品消費訊息的掌握可以放寬誘因限制式，否則該訊

息的揭露對租稅制訂並無太大的影響，亦就是說，對社會的福祉而言，該訊息的價值為

零。因而只要商品與休閒間具備弱可分離的性質時，商品稅的課徵仍然沒有其必要性。

換言之，本研究支持傳統 Atkinson and Stiglitz (1976) 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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